
附件1
询价要素


一、项目名称：三国文化研究展示中心（武侯祠危房改造）项目监理服务
二、采购需求
	序号
	询价要素
	初步采购需求

	1
	采购目标与用途
	确保完成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拟实施三国文化研究展示中心提升（武侯祠危房维修）项目（包含一期及二期）设计图纸及工程量清单所示全部内容。工程量清单的工作内容为主要工作内容（但不仅限于此），其完整的工作内容应按照设计图纸、现行的相关施工工艺、技术规范标准、施工质量验收规范标准等要求实施完成该项工程并达到设计使用要求的所有内容。

	2
	标的物/服务名称
	三国文化研究展示中心（武侯祠危房改造）项目监理服务

	3
	功能性能/服务要求
	见附件“附件2 三国文化研究展示中心提升（武侯祠危房维修）项目设计方案”

	4
	数量/服务期限
	1项

	5
	商务要求
	1.监理工期
（1）服务期限：监理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合同监理项目的全部竣工验收合格、质量保修期满并办理工程移交手续后为止。（项目施工工期约为150天）
（2）服务地点: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2.验收标准
[bookmark: _GoBack]根据国家相关的施工规范及行业验收规范、标准执行。
（1）验收时间：在全部监理工作结束后，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由采购人自行组织验收小组进行验收。 
（2）验收程序：本项目履约验收程序为：一次性验收；具体验收程序为：服务具备验收条件，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完整服务资料及验收申请；采购人收到相关验收资料后，如认为供应商验收资料不符合要求，将书面通知供应商整改，供应商按要求整改后重新提出验收申请；经验收评定，服务质量及服务内容符合合同要求的，采购人、供应商在验收证明书上盖章签字；服务质量不合格或服务内容有尚未完成的，由供应商在商定的期限内进行修补、整改后，再进行验收，直至达到完全符合合同要求为止，并按最后验收合格的日期作为服务完成日期，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及逾期责任均由中选供应商负责。
（3）验收内容：
①技术履约验收内容：按照本项目评选文件中“服务内容及要求”及供应商的评选申请文件与采购合同约定进行验收，同时 ，采购人有权按照评选文件中“服务内容及要求”及供应商的评选申请文件与采购合同约定的规定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等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
②商务履约验收内容：按照本项目评选文件中“商务要求”及供应商的评选申请文件与采购合同约定进行验收，同时 ，甲方有权按照评选文件中“商务要求”及乙方的评选申请文件与采购合同约定的规定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等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
（4）验收标准
①按评选文件的服务内容及要求、供应商的评选申请文件及承诺与本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双方如对服务要求和考核标准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采购人在评选申请文件中按服务要求和考核标准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该项的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②其他验收标准：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及本项目评选文件、供应商递交的评选申请文件和服务质量执行。
（5）其他验收事项：
①是否邀请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否；
②是否邀请专家：否；
③是否邀请服务对象：否；
④是否邀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否；
⑤供应商应当配合采购人做好项目验收，提供同项目验收相关的生产、技术、服务、数量、质量安全等资料，供应商应当在采购人提供的《成都武侯祠履约验收情况报告》等验收材料上加盖供应商公章，供应商对验收意见存在异议拒不签字盖章或拒不认可验收意见的，视为未通过验收，采购人应当更换专业技术人员或邀请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参与，重新组织验收，以重新组织验收的意见作为最终验收结论，供应商应予以配合并执行。
⑥验收结果与本项目采购合同约定的资金支付及履约保证金（如果有）返还条件挂钩，验收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根据本项目评选文件、供应商的评选申请文件、采购合同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追究供应商的违约责任，此外，若供应商在履约过程中存在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的违法违规情形的，评选人有权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
⑦本项目验收结果与采购合同约定内容不一致的，经履约验收主体确认，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若涉及）、工程（若涉及）和服务比采购合同约定内容提高了使用功能和标准或者属于技术更新换代产品（若涉及），在不影响、不降低整个项目的运行质量和功能且未增加合同金额的前提下，可以验收通过。
⑧本项目验收发生的检测（检验）费、劳务报酬等费用由供应商承担，但采购人通过四川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借用评审专家参与本次履约验收产生的专家劳务费，由采购人参照《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专家劳务费管理办法》的标准支付。
⑨供应商不履行合同或者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导致验收不合格，视为供应商违约，采购人有权选择按照采购合同（成交价格）的10%对应付服务进行扣减或者要求供应商应按照采购合同（成交价格）的10%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实际损失的，供应商应赔偿差额部分，同时，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限期完成整改，供应商拒绝整改或未在采购人限定的期限内完成整改的，视为供应商根本违约，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采购合同，且无需向供应商支付任何费用，供应商应退还已向采购人收取的所有费用，同时，供应商应按照采购合同金额（成交价格）的30%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供应商应全额赔偿采购人的损失。

*具体实际以最终采购文件为主


	6
	其他
	无








         

